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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人：黃士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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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

八條第一項之規定，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敍明如 

下 ：

壹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一 、 查 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 

黨 派 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、「人民有應考試服公 

職之權。」、「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 

秩序公共利益者，均受憲法之保護。」憲法第7 條 、 

第 18條 、第 22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 、 惟經檢視：

(一）  「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11條」

(二）  「者試院秘書县 9 8 年 1 2 月 7 日者夺組壹1



字第0980009阽9 號■函■魅98年 1 2月 1 日研商 

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部 

分錄取人員訴願申請分配至中央警察大學受 

訓相關事宜第二次會議各項討論議題決議」、 

『「99年 4 月 7 日研商考試院訴願決定安排三 

等警察特考錄取人員楊勝宏等人至中央警察 

大學受訓相關事宜」會議決議』、『「警政署於 

9 9年 4 月 2 6 日警署教字第0990077291號函 

檢送「考試院訴願決定安排三等警察特考錄取 

人員至中央警察大學受訓4 個月以上特別訓 

練參訓名冊一覽表暨參訓意願調查表」調查參 

訓意願，其中調查表中載明「中央警察大學特 

別訓練班結訓人員仍以警正警員任用」』等三 

規定均屬實質侵犯聲請人前開憲法保障平等 

權及服公職權之權利。

三 、嗣聲請人就前揭憲法上保障之權利被侵害乙事提起 

訴 訟 ，經終局裁判確定，並對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 

之前開法律及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。爰依司 

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五



條第一項第二款聲請解釋憲法，確 認 「警察人員人 

事條例第1 1條」、「考試院秘書長9 8年 1 2月 7 日 

考臺組壹一字第0980009689號函附98年 12月 1 日 

研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部分 

錄取人員訴願申請分配至中央警察大學受訓相關事 

宜第二次會議各項討論議題決議」、『警政署於99年 

4 月 2 6 日警署教字第0的0077291號函檢送「考試 

院訴願決定安排三等警察特考錄取人員至中央警察 

大學受訓4 個月以上特別訓練參訓名冊一覽表暨參 

訓意願調査表」調查參訓意願，其中調査表中載明 

「中央警察大學特別訓練班結訓人員仍以警正警員 

任用」』等規定均屬牴觸憲法而無效。

貳 、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

一 、查聲請人等為94年至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 

員考試三等考試錄取人員，本業經考選部榜示在案， 

自應有接受合法訓練之權利。詎 料 ，公務人員訓練 

主管機關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下稱保訓 

會）竟未注意有關「警員」 （職務等階最高列警正 

四階以下，台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或受訓結業即可）、



「警官」 （職務等階最高列警正三階以上，須經中 

央警察大學畢業或受訓結業）任官資格之差異與限

制 ，逕行核定受託機關即内政部（警政署）所擬定 

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 

晝 ，而僅將聲請人等規劃至「台湾警察專科學校」

接受基礎訓練，並非規劃至「中央警察大學」 ，造 

成聲請人僅能分發為職務配階一線三星之圍議 1

「警員」（警察随遷序列第} : 十列4::’然 而 ’反

觀隱麗之中央警察大學畢業生於考取後’接受一個 

月實務訓練即一律分發為職務配階二線一星之隱#

四 階 「巡官 」或 :同 序 列 職 務 :»囊 _1序 列 第 因 序

H i之K H H 。更形成三等考試與四等考試

錄取人員不分考試等級、類 科 ，一起接受課程内容 

相同之基礎訓練，一起分發同序列職務之不當與違 

法情事。且 因 「警員」職務等階最高官等即「警正 

四階」 ，則如原告一經考取分發為警正四階警員職 

務 後 ，將產生無法繼續晉敘陞遷之不合理、末路現

象。尤有甚者，通過三等鑑識類科考試之及格人員， 

將因未取得巡官資格而無法領取一個月高達2 萬多



元之鑑識專業加給。此因畢業學校或受訓地點所產 

生之不同職務分發，嚴重影響原告日後升遷及專業 

加給等權利，違反考試分發公平性。

二 、 就此，監察院先後於91年11月11日及99年11月3日公 

告糾正内政部警政署以警察學歷之有無，作差別待 

遇之分發，破壞國家考試之公平性，損害無警察學 

歷錄取者平等服公職之權利；並將不具警察大學學 

歷之三等、四等考試錄取人員，一同接受相同訓練， 

且未依其錄取類科分發職務，形成考用不一，均顯 

有違失在案（參行政訴訟一審起訴狀原證2 、3 ) 。

三 、 再 者 ，辦理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機關之保訓 

會 ，業於民國96年10月4 日以公訓字第0960009967 

號函請内政部，主 旨 ：「96年特種考試第二次警察 

錄取人員訓練計畫」之公文中亦明確指明：「貴部（内 

政部）函稱原則上同意安排三等警察特考錄取至中 

央警察大學受訓，惟依現行法令並無規定，貴部無 

法辦理，即修法前僅能援例辦理等節，參照考試院 

96年4月20日96考台訴決字第041號決定，基於警察 

特考錄取人員整體公平性，貴部於修法前，允宜依



該訴願決定意旨，先行安排（96年）警察特考人員三 

等考試錄取人員至中央警察大學受教育訓練」 ，亦 

即委託訓練機關已明確要求受委託機關應安排（96 

年及之後）警察特考人員三等考試錄取人員應至中 

央警察大學受訓，惟内政部仍始終安排不具警察學 

歷之三等考試及格人員至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受訓並 

僅分發警員職務。

四 、 嗣聲請人等乃向保訓會申請至中央警察大學接受四 

個月以上之訓練，遭内政部代保訓會否准後，向考 

試院提出訴願，終經考試院以98年度考台訴決字第 

143號至第160號等訴願決定，逕命受託機關内政部 

應安排至中央警察大學接受四個月以上之訓練，以 

保障聲請人等「入口機會平等」及將來任職後之公 

平晉陞權利（參行政訴訟一審起訴狀原證4 ) 。

五 、 據 此 ，内政部依上揭訴願決定意旨安排聲請人等至 

中央警察大學接受為期四個月之訓練（以下簡稱： 

特別訓練班），聲請人等於100年12月29日受訓完畢 

且成績及格（參行政訴訟一審起訴狀原證5 ) ，爰 

於100年12月18日以申請書向内政部請求「重新分發」



聲請人等為警正四階巡官或相當於巡官第九序列職 

務 （參行政訴訟一審起訴狀原證6 ) ，聲請人黃士 

峯 、陳雅如、張瑞麟部分，經内政部函轉警政署再 

函轉桃園縣政府警察局以101年1月16日桃警人字第 

1010031901號書函（參行政訴訟一審起訴狀附件2 ) 

否准聲請人黃士峯、陳雅如、張瑞麟之請求；聲請 

人吳茂榮部分，經内政部函轉警政署以1〇1年1月6 

曰警署人字第10002034051號書函（參行政訴訟一審 

起訴狀附件3 ) 否准聲請人吳茂榮之請求，聲請人 

等遂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復審，仍經 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1Q1年4月3 日101公審 

決字第92-97號復審決定駁回（參行政訴訟一審起訴 

狀附件4 ) ，聲請人等爱依法提起行政訴訟。話遭臺 

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916判決駁回，聲請 

人等甚難甘服，爰依法提起上訴。惟最高行政法院 

102年度判字第38號並未就憲法保障、合法性，及「警 

察人員人事條例第11條」、『考試院98年12月1曰邀 

集相關單位召開「研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

考試三等考試部分錄取、員訴願申請分配至中央警



察大學受訓相關事宜第二次會議決議』、『「99年4 

月7 日研商考試院訴願決定安排三等警察特考錄取 

人員楊勝宏等人至中央警察大學受訓相關事宜」會 

議決議』 、『「警政署於99年4月26日警署教字第 

0990077291號函檢送「考試院訴願決定安排三等警 

察特考錄取人員至中央警察大學受訓4個月以上特 

別訓練參訓名冊一覽表暨參訓意願調查表」調查參 

訓意願，其中調查表中載明「中央警察大學特別訓 

練班結訓人員仍以警正警員任用」』等規定之違憲 

性疑義部分，竟仍駁回上訴而確定，聲請人爰依法 

提請釋憲。

參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 

場與見解

一 、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11條規定違憲：

(一） 査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11條係規定：「警察 

官之任官資格如左：一、警察人員考試及格者。 

二 、曾任警察官，經依法升官等任用者。三 、 

本條例施行前曾任警察官，依法餘敘合格者。



警察官之任用，除具備前項各款資格之一外， 

職務等階最高列警正三階以上，應經警察大學 

或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；職務等階最高列 

警正四階以下，應經警察大學、警官學校、警 

察專科學校或警察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。」云

云 0

( 二 ）  惟按憲法第7條規定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 

男女、宗教、種 族 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 

律平等。」、憲法第18條規定：「人民有應考 

試 、服公職之權利。」 、憲法第22條規定：

「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秩序公 

共利益者，均受憲法之保護。」，此等均在保 

障人民應考試服公職之平等、保障人民有服公 

職之權利，以及相關公務人員任職後分發、晉 

敘陞遷之權利。

(三）  次按大法官會議第611號解釋：「憲法第18 

條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，包括公務人員任職 

後依法令晉敘陞遷之權。晉敘陞遷之重要内容 

應以法律定之。主f;機關依法律授權訂定施行



細則時，為適用相關任用及晉敘之規定而作補 

充性之解釋，如無違於一般法律解釋方法，於 

符合相關憲法原則及法律意旨之限度内，即與 

法律保留原則無所牴觸。」

) 再按考試院9 8年度考臺訴決字第143號訴願 

決定指出：「實務上，内政部警政署均將具中 

央警察大學學歷者，逕分發『警正四階巡官職 

務』，至於未具上開學歷者，不論三等或四等 

考試錄取人員，因其所受教育訓練係由臺灣警 

察專科學校辦理，致是類三等考試錄取人員訓 

練期滿後，因不符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11條 

所定中央警察大學訓練合格資歷，僅能分發 

『警正四階警員職務』，且斷絕其將來任職後 

依法令晉敘陞遷警察官之機會。此實務現況， 

業經監察院91年 1 1月 1 1 日公告糾正内政部 

警政署以警察學歷之有無，作差別待遇之分發， 

破壞國家考試之公平性，損害無警察學歷錄取 

者平等服公職之權利；並將不具警察大學學歷 

之三等、四等考試錄取人員，一同接受相同訓



練 ，且未依其錄取類科分發職務，形成考用不 

一 ，均顯有違失在案，事實至為明確，核其適 

法性顯有違誤。縱内政部已對警察特考三等考 

試結訓者開辦有利進修管道，使渠等有晉升巡 

官職務之機會，惟此種任職後之在職進修教育， 

並非警察特考三等考試及格者當然享有，須另 

符合一定職級資績及考試競爭擇優錄取之條 

件者始得參加，與本件考試錄取訓練階段所要 

求 之 『入口機會平等』無關。」

(五） 據 此 ，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11條第 2 項 「警 

官須經警察大學教育或訓練」之硬性規定，造 

成全國「警官」（職務配階二線一星以上，警 

察陞遷序列第九序列以上）均清一色自「中央 

警察大學」畢業或結業，惟查，「中央警察大 

學」究係如何有殊勝之處？論學科，不論社會 

科學或自然科學，如何殊勝過於臺大、政大、 

清大、交大等國立大學？論^術科（射擊、柔道、 

擒拿），如何殊勝過於各軍事院校，何以獨厚 

「警大畢結業生」f 占全國「警官」職務？舉

r r r n 2



全國公務人員之例，毫無此例，再如何特殊之 

文官，諸 如 ：「司法官」，也無硬性規定須自 

唯一的「中央司法大學」或 「臺大法律系」畢 

業或結業，就連須有領導統御、紀律嚴明之武 

官 -「軍官」 ，也無硬性規定須自「軍校」畢 

業或結業，預官即為適例，因此，合理之規定， 

應規範任用「警官」應修畢何種學科？何種術 

科 ？以為職務上之必備，而並非須清一色自 

「中央警察大學」畢業或結業，故此規定實以 

嚴重侵害「非警大畢結業生」應考試、服公職 

之平等權。

(六） 再 者 ，由於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11條第 2 項 

「警官須經警察大學教育或訓練」之硬性規定， 

以致於民國9 9年以前公務人員警察人員三等 

特種考試錄取人員，大學畢業於中央警察大學 

者 ，規劃至「中央警察大學」受訓，而非中央 

警察大學畢業者，則因警政署為保護「警大畢 

結業生」而刻意排擠，遭規劃至「台灣警察專 

科學校」接受基礎訓練，使聲請人因受訓地點



二 、

產生之不同職務分發，即「台灣警察專科學校」 

受訓出來，係 「警員」職 務 ，該等階最高官等 

「警正四階」，聲請人將無法繼續晉敘升遷至 

更高等階，甚至，「非警大畢結業生」即便考 

取警察人員三等特種考試之「榜首」，一樣只 

能當「警員」，而「警大畢結業生」即使是「榜 

尾」，一樣能當「警官」，當屬嚴重不平等、 

不合理之現象。故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11條 

之規定，已限制人民應警察人員三等特種考試 

而任服「警官」公職之權利，顯以違反憲法第 

7 、1 8、22條意旨，該條文自應宣告違憲而失 

其效力。

「考試院秘書長98年 12月7 曰考臺組壹一字第 

0980009689號函附98年12月1 日研商公務人員特種 

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部分錄取人員訴願申請 

分配至中央警察大學受訓相關事宜第二次會議各項 

討論議題決議」違 憲 ：

(一） 查 「考試院秘書長9 8年 1 2月 7 日考臺組壹 

一字第0980009689號函附9 8年 1 2月 1 日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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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

部分錄取人員訴願申請分配至中央警察大學 

受訓相關事宜第二次會議各項討論議題決議」: 

略 以 ：「1.警察特考三等考試錄取人員，經安

排至中央警察大學訓練合格，依公務人員任用

法 、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相關規定，取得警正四

2.有關揚勝宏等1 8人 （註 ：連同訴願中及具 

訴願權利共計3 1 5 人）至中央警察大學接受 

訓練事宜，請警政署擬定相關訓練計晝，報請 

内政部核定，其訓練時間由警政署斟酌訂定， 

並加強生活管理與訓練課程内容，訓練過程嚴 

予成績考核，以發揮訓練實效，至於派任事宜， 

屬警察機關首長任用權責，應予尊重。」云 云 。

(二） 次 査 『99年 4 月 7 日召開「研商考試院訴願 

決定安排三等警察特考錄取人員楊勝宏等人 

至中央警察大學受訓相關事宜」會議』決議略



以 ：「1.考試院訴願決定之特別訓練班，每期 

訓練時間為4 個 月 。

婊 班 結 訓 入 ‘仍以魯正瞽員.任甩，並以在校訓 

練 4 個月之總成績作優先順序排列，同時參 

酌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甄選參加中央警察大學 

二年制技術养入學比率，遴選排名在前之10 

% 免試參加警佐班第二類訓練，其餘人員仍依 

現制報考警佐班第二類。另擇優遴選條件及規 

定須載明於訓練計畫，俾讓受訓人員有所遵 

循 。」元云。

三）  再查，『:〔警政署於99年 4 月 2 6 曰警署教字第 

09即077291號函檢送「考試院訴願決定安排 

三等警察特考錄取人員至中央警察大學受訓 

4 個月以上將別訓妹參訓名冊一覽表暨參訓 

意願調查表」調查參訓意願，其中調查表中載

輕 藝 丨』云 云 。

四）  惟按憲法第7 條規定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 

男女、宗教、種族二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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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平等。」次按行政程序法第6 條規定：「行 

政行為，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為差別待遇。」

(五）  又按憲法第18條規定：「人民有應考試、服 

公職之權利。」 、憲法第22條規定：「人民 

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

者 ，均受憲法之保護。」，此等均在保障人民 

應考試服公職之平等、保障人民有服公職之權 

利 ，以及相關公務人員任職後分發、晉敘陞遷 

之權利。

(六）  又按大法官會議第611號解釋：「憲法第18 

條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，包括公務人員任職 

後依法令晉敘陞遷之權。晉敘陞遷之重要内容 

應以法律定之。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訂定施行 

細則時，為適用相關任用及晉敘之規定而作補 

充性之解釋，如無違於一般法律解釋方法，於 

符合相關憲法原則及法律意旨之限度内，即與 

法律保留原則無所牴觸。」

(七）  又按考試院9 8年度考臺訴決字第143號訴願 

決定明白指出：「實務上，内政部警政署均將



具中央警察大學學歷者，逕分發『警正四階巡 

官職務』，至於未具上開學歷者，不論三等或 

四等考試錄取人員，因其所受教育訓練係由臺 

灣警察專科學校辦理，致是類三等考試錄取人 

員訓練期滿後，因不符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

1 1 條所定中央警察大學訓練合格資歷，疆鍾

況 ，業經監察院9 1年 1 1月 1 1 日公告糾正内 

政部警政署以警察學歷之有無，作差別待遇之 

分發，破壞國家考試之公乎性，損害無警察學 

歷錄取者平等服公職之權利；並將不具警察大 

學學歷之 三 等 、四等考試錄取人員，一同接受 

相同訓練，且未依其錄取類科分發職務，_ 鑛

tttauamam’ 料 至 為 明確， 

核其適法性顯有違誤。縱内政部已對警察特考

三等考試結訓者開辦有利進修管道，使渠等有 

晉升巡官職務之機會，惟此種任職後之在職進 

修教育，並非警察特考三等考試及格者當然享



有 ，須另符合一定職級資績及考試競爭擇優錄 

取之條件者始得參加，與本件考試錄取訓練階

段 所 要 求 之 『入口機會平等』無關 J

(八） 據此，上開三規定，顯然背離聲請人等當時訴 

願成功時之考試院98考台訴決字第143號訴

願書所揭示：原處分違反！̂谷摄擔;!

理 由 ，蓋訴願書既然已經明白指出：原處分將 

聲請人等送至「警專」受訓，將分發『警正四 

階警員職務』，且斷絕其將來任職後依法令晉 

敘陞遷警察官之機會，故而撤銷原處分，並命 

原處分機關將聲請人等送至「警大」受 訓 4

個 月 以 上 ，_ 即 在 於 使 聲 請 人 分 發 ^

。惟上開三規定，竟陽奉陰違，竟然 

作出「中央警察大學特別訓練班結訓人員仍以 

警正警員任用」之荒謬規定，讓聲請人等終究 

還是警正警員任用，明顯悖離訴願理由，而再 

度斷絕其將來任職後依法令晉敘陞遷警察官

之機會。



(九） 再者，從平等權析之，自中央警察大學（前身： 

中央警官學校）創校以來，只要進入此一警官 

學校4 個月以上，不論是畢業或是結業，均係 

派任警官（巡官同序列職務），惟獨，

聲請人等進入警官學校4 個月以上，竟然仍派

任警員，差別待遇之理由何在？難道是聲請人 

參加之特別訓練班的教師、教練資格比較差嗎？ 

難道是聲請人參加之特別訓鍊班的軟硬體比 

較差嗎？難道是聲請人等受訓成績不及格嗎？

事實上都沒有！同樣的警官學校受訓，卻產生 

不同結果， 國

何平等之有？，因此，此無任何理由而為不平 

等之三規定已經違反考試任用分發之公平性•， 

是上開三規定自已與憲法第7 、18、22條 、行 

政程序法第6條規定及大法官會議第611號解 

釋之意旨相抵觸，嚴重侵害聲請人等平等權及

任用警察官及升遷之權利，故上開三規定係屬 

違憲無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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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、  言詞辯論及其代理

聲請人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， 

聲請鈞院就本聲請進行言詞辯論，並惠予許可聲請代理人 

出席辯論。

伍 、 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

附件：

1. 釋憲委任書。

2. 考試院98考台訴決字第143號訴願決定書。

3.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916判決。

4.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38號判決。

此致

司法院公鑒

中 華 民 國_ 1 0 3 年 4 月 7 日 

聲請人：黃士

陳雅如

張瑞麟

吳茂榮

代理人：吳弘鵬律師


